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文件
中青办发 也2011页 6 号

茵绎
关关于申报 2010 年度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冶、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冶、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团支部)冶 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

部, 全国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中直机关团工委, 中

央国家机关团工委, 中央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冶、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冶、 “全

国五四红旗团委 (团支部)冶 是共青团中央授予团员、 团

干部和基层团组织的最高荣誉。 根据 《 “全国优秀共青团

员冶、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冶、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团

支部)冶 评选表彰办法 (试行)》 (中青办发 也2010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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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并结合 《关于在基层团组织和团员中深入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的意见》 (创先发 也2010页 17 号) 的有关要求,
共青团中央决定, 于 2011 年 “五四冶 期间集中表彰 2010
年度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冶、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冶、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团支部)冶。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 申报条件

1.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1) 拥护党的领导,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热爱社

会主义。
(2) 遵纪守法, 品德高尚。
(3) 在本职岗位上取得突出业绩, 能够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
(4) 自觉遵守团的章程, 模范履行团员的各项义务,

积极参加团的活动。
(5) 获得过省级团委授予的荣誉称号。
(6) 符合团员创先争优 “四带头冶 的标准, 在创先

争优活动中表现突出。
专职团干部不参加评选。
2.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

(1)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为指

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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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和各项方针、 政策。
(2) 遵纪守法, 品德高尚。
(3) 忠诚党的事业, 注重党性修养, 坚持原则, 公

道正派。
(4) 热爱团的岗位, 认真执行团的上级机关作出的

指示和决议, 坚持围绕党政中心工作和青年需求扎实开展

工作, 在团的岗位上取得突出业绩。
(5) 具有良好的工作作风, 深入基层, 密切联系青

年, 竭诚服务青年, 在青年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号召

力。
(6) 从事团的工作一般不少于 3 年。
(7) 获得过省级团委授予的荣誉称号。
(8) 在带领基层团组织和团员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

动中表现突出, 成绩显著。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冶 评选重点面向基层, 团中

央、 各省级团委机关干部和地市级团委领导班子成员不参

加评选。
3.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1) 工作活跃, 成绩显著。 扎实开展团的工作和活

动, 工作具有鲜明特色, 团员参与踊跃, 在青年中有影

响。 在落实全团重点工作和开展全团性品牌活动方面取得

实效。
(2) 组织设置规范, 工作制度健全。 按期换届,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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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履行民主选举程序, 团的委员会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经

常开展团员教育、 团员管理、 团员发展工作。 切实履行职

责, 带动所属支部 (总支) 建设, 支部 (总支) 工作有

活力。
(3) 团委班子能力强, 业务精, 认真贯彻民主集中

制, 团结进取, 作风扎实, 富有开拓创新精神。
(4) 在团员中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团员队

伍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在本单位或本地区具有较好影

响。
(5) 获得过省级 “五四红旗团委冶 称号。
(6) 符合基层团组织创先争优 “四个好冶 的标准,

在创先争优活动中成效显著。
4. 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1) 工作活跃, 有 1 项以上特色活动, 有效吸引团

员青年积极参与, 在所在单位和青年中得到高度认可。
(2) 组织设置规范, 工作制度健全。 按期换届, 认

真履行民主选举程序。 经常开展团员教育、 团员管理、 团

员发展工作。
(3) 团支部成员工作能力较强, 认真落实上级团委

的各项工作要求, 扎实有效地开展团的工作, 在团员青年

中有较高的认同度。
(4) 获得过省级 “五四红旗团支部冶 称号。
(5) 符合基层团组织创先争优 “四个好冶 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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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先争优活动中成效显著。
二、 申报名额

团中央参照各省级团委上报的 2010 年度团员、 团干

部、 团委 (团工委)、 团支部 (团总支) 数量, 按一定比

例分别进行名额分配。 其中, 团员、 团干部、 团委 (团

工委)、 团支部 (团总支) 数量达不到最低数量线的省级

团委各分别分配 1 个名额。
各省级团委推报的候选人 (单位) 数量、 结构应与

团员、 团干部、 基层团组织在各领域的分布情况相匹配。
工农业大省应注意推荐工农业生产一线的优秀团员和团干

部。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冶 和 “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冶 要

兼顾农村、 机关企事业、 学校、 社区等各类基层团组织,
并应有适当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团组

织。 已经被推报为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冶 候选单位的,
不再推报其下属团支部。

三、 有关工作要求

各省级团委要对评选工作高度重视, 统筹考虑日常工

作表现与创先争优活动情况, 精心部署, 严格把关, 通过

申报评选, 形成正确导向, 激励和调动各级团组织和广大

团员、 团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各省级团委要对拟申报

单位和个人进行全面了解和考核, 在听取党组织意见的基

础上, 确定申报名单, 并指导和督促申报单位和个人认真

填写申报表, 按要求撰写申报事迹材料 (不超过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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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请务必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前, 将各类奖项的申报

表和申报材料文字版一式 2 份 (附电子版) 报团中央组

织部。 逾期不报, 视为自动放弃。

联 系 人: 张摇 华摇 孙摇 波

联系电话: 010-85212172摇 85212768
传摇 摇 真: 010-85212172摇 85212072
电子信箱: tzyzzc@ 126. com
通讯地址: 北京市前门东大街 10 号

邮政编码: 100051

附件: 1. 2010 年度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冶、 “全国优

秀共青团干部冶、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团
支部)冶 申报名额分配表

2. 2010 年度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冶 申报表

3. 2010 年度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冶 申报表

4. 2010 年度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冶 申报表

5. 2010 年度 “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冶 申报表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1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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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0 年度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冶、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冶、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团支部)冶 申报名额分配表

类 别

单 位

全国优秀

共青团员

全国优秀

共青团干部

团委

(团工委)
团支部

(团总支)
北摇 京 4 4 4 9
天摇 津 3 4 3 7
河摇 北 13 7 8 16
山摇 西 4 3 6 11
内蒙古 3 3 3 5
辽摇 宁 4 3 3 6
吉摇 林 4 3 3 5
黑龙江 5 4 4 8
上摇 海 4 5 4 9
江摇 苏 15 10 8 19
浙摇 江 10 9 8 16
安摇 徽 9 5 5 10
福摇 建 7 4 5 13
江摇 西 5 4 3 8
山摇 东 21 11 12 23
河摇 南 18 7 7 14
湖摇 北 6 4 5 10
湖摇 南 7 5 5 9
广摇 东 15 8 5 12
广摇 西 8 5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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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单 位

全国优秀

共青团员

全国优秀

共青团干部

团委

(团工委)
团支部

(团总支)
海摇 南 1 1 1 1
重摇 庆 4 4 5 9
四摇 川 14 7 7 16
贵摇 州 5 3 3 6
云摇 南 6 3 2 4
西摇 藏 1 1 1 1
陕摇 西 9 6 5 12
甘摇 肃 5 4 4 9
青摇 海 1 1 1 1
宁摇 夏 1 1 1 1
新摇 疆 3 2 2 4
兵摇 团 1 1 1 1
解放军 4 4 9 6
铁摇 道 1 1 1 2
民摇 航 1 1 1 1

中直机关 1 1 1 1
国家机关 1 1 1 1
中央金融 1 2 1 3
中央企业 1 1 1 2
合摇 计 226 153 153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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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0 年度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冶 申报表

姓摇 摇 名 性摇 摇 别 民摇 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摇 历

工作单位及职务

本人联系电话

工
作
简
历

奖
励
情
况

团
摇
摇
内

团
组
织
意
见

所
在
单
位

(盖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党
组
织
意
见

所
在
单
位

(盖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意
摇
摇
见

市
级
团
委

(盖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意
摇
摇
见

省
级
团
委

(盖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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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0 年度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冶 申报表

姓摇 摇 名 性摇 摇 别 民摇 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摇 历

工作单位及职务

本人联系电话

工
作
简
历

奖
励
情
况

团
摇
摇
内

团
组
织
意
见

所
在
单
位

(盖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党
组
织
意
见

所
在
单
位

(盖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意
摇
摇
见

市
级
团
委

(盖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意
摇
摇
见

省
级
团
委

(盖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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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0 年度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冶 申报表

团委全称 所属类别

地址邮编 联系电话

基情
本况

现有团员总数
2010 年发展
团员人数

2010年 “推优冶
入党人数

情
摇
况

团
干
部

团委委员
人摇 摇 数

团委所属的
专职团干部数

团委所属的
兼职团干部数

团委上次换
届距今几年

团委书记是否为
同级党委委员

团委书记能否
列席同级党委会议

工条
作件

2010 年工作经费 所属活动阵地数量

情
摇
摇
况

团
费
收
缴

2010 年应收团费 2010 年实收团费

2010 年应上缴团费 2010 年实际上缴团费

情

况

所
属
团
组
织

团支部
(总支) 数量

近两届能按期
换届的数量

最近三年内被评为省级以上
“五四红旗团支部冶 的数量

获省级以上综合性表彰的
团支部 (总支) 数量

县级以上 “五四红旗团支部冶
所占百分比

近
三
年
来
获
奖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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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三
年
来
开
展
的
主
要
活
动
情
况
以
及
取
得
的
效
果

单
位
党
组
织
意
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市
级
团
委
意
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省
级
团
委
意
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摇 摇 注: 所属类别指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非公企业、 农村、

社区、 公立学校、 民办学校、 军队、 新社会组织及其他。 专职团干部指专门从事共青

团工作, 不兼其他工作的人员; 兼职团干部指既从事共青团工作, 又兼任其他工作的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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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0 年度 “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冶 申报表

团支部
全摇 称

所摇 属
类摇 别

所在单位全称

地址邮编 联系电话

近

三

年

情

况

团员数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发摇 展

团员数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推优冶

入党数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0 年应上缴团费数 2010 年实际上缴团费数

换

届

情

况

换届

时间

换届后的团支部 (总支) 委员情况

人数 平均年龄

开
展
活
动
情
况

年摇 度 开展活动次数 参加活动总人次 活动经费总数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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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得
奖
励
情
况

最
近
三
年
以
来

年
参
与
情
况
及
取
得
的
效
果

年
度
开
展
的
主
要
活
动
和
青

单
位
党
组
织
意
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上
级
团
委
意
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市
级
团
委
意
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省
级
团
委
意
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摇 摇 注: 所属类别指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非公企业、 农村、

社区、 公立学校、 民办学校、 军队、 新社会组织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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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 组织摇 申报摇 优秀共青团员摇 优秀共青团干部摇
五四红旗团委摇 通知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1 年 2 月 15 日印发

(共印 100 份)


